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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105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申請主軸項目及基準 

一、 積極性社會救助服務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2.經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結合之下列民間團體： 

(1)立案之社會團體 

(2)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 

(3)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4)財團法人宗教或文教基金會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二) 補助原則： 

1.辦理自立脫貧服務方案，脫貧方案參加對象以低收入戶及中低

收入戶為主。脫貧三大模式包括： 

(1)教育投資模式：透過改善就學環境、課業輔導、提升學歷等

方式，累積其人力資本。 

(2)就業自立模式：透過就業轉介、職業訓練、輔導證照考試、

小本創業等方式來協助家計主要負擔者。 

(3)資產累積模式：協助經濟弱勢家戶累積有形或無形的資產。 

2.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促進就業輔導方案：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促進就業輔導方案，包括對於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有工作能力者未就業者，辦理就業服務轉

介，推動各類個案輔導方案，協助弱勢個案排除就業障礙，以

及執行社會救助法第 15條免計收入認定等。每縣市以申請一

案為限，申請本項須依財力分級，縣市配合固定比例自籌款，

並負擔雇主勞健保、勞退等。 

3.脫貧創新實驗方案：其他促進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脫貧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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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的之創新實驗方案。 

4.如為延續性計畫，申請時請檢附前一年度服務績效及成果資

料，以作為審核參考。 

5.獲補助單位應配合本部，於計畫完成後辦理相關成果發表或其

他活動。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專業服務費、儲蓄相對提撥款(每戶每月 1,000元-3,000元)、

授課鐘點費、家教費(每小時 100-150元)、專家學者出席費、場

地租金、場地佈置費、印刷費、交通費、膳費、雜支及其他創新

項目。 

 

二、 遊民生活重建服務躍升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2.經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結合之下列民間團體： 

(1)立案之社會團體 

(2)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 

(3)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4)財團法人宗教或文教基金會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二) 補助原則： 

辦理遊民生活重建、就業促進及其他創新性實驗方案。 

1.生活重建：協助具工作能力之遊民解決居住問題，促使其安心

自立就業，儘早融入社區展開生活重建。 

2.就業促進：對於有工作意願及工作能力之遊民，與勞政單位協

調提供職業訓練機會，或評估遊民之特性協調有關單位提供就

業機會，以促使遊民自立。 

3.其他創新性實驗方案：以促進遊民生活重建為目的，改善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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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質之其他創新性實驗方案。 

4.如為延續性計畫，申請時請檢附前一年度服務績效及成果資

料，以作為審核參考。 

5.獲補助單位應配合本部，於計畫完成後辦理相關成果發表或其

他活動。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專業服務費、生活輔導服務費(33萬 7,000元，為 12個月薪資

及 1.5個月年終獎金)、生活補助費(每人每月 2,000元-4,000

元)、租屋補貼(每人每月 3,000元-5,000元)、租金補助(每案

每月最高上限 50,000元)、授課鐘點費、安置費(每人次最高上

限 500元)、其他創新項目。 

 

三、 強化政府、民間組織參與救災動員量能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2.經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結合之下列民間團體： 

(1)立案之社會團體、社區發展協會 

(2)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 

(3)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4)財團法人宗教或文教基金會 

(5)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二) 補助原則： 

1. 災害救助資源盤點：進行轄下人力(社工、志工、社區、民間

團體)、物力(民生救濟物資、開口契約廠商)盤點，了解相關

資源分佈及可服務範圍等，以掌握資源分配情形。 

2. 防救災資源整合聯繫會議：透過聯繫會議，強化公、私部門之

橫向與縱向連結，完備防救災資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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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災害救助資源手冊：彙整編製災害救助資源手冊，俾供災

害救助工作人員使用。 

4. 研習教育訓練：辦理相關研習訓練，以提升實務知能與經驗傳

承。 

5. 災害救助創新方案：其他強化政府、民間組織參與救災動員量

能之創新方案。 

6. 如為延續性計畫，申請時請檢附前一年度服務績效及成果資

料，以作為審核參考。 

7. 獲補助單位應配合本部，於計畫完成後辦理相關成果發表或其

他活動。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專業服務費、授課鐘點費、專家學者出席費、撰稿費、交通費、

印刷費、場地租金、器材租金、臨時酬勞費、膳費、場地佈置費、

雜支及其他創新項目。 

 

四、 設立社區培力育成中心 

(一) 補助對象： 

1.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2.立案之社會團體、社區發展協會 

3.財團法人基金會 

4.設有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 

5.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二) 補助原則： 

1. 每一直轄市、縣市補助 1處為限。 

2. 辦理建構跨區域的整合平台機制。 

3. 辦理社區調查並盤點公私部門之相關資源，發掘培育潛力社區

在地人才，建置社區發展人才種子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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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社區實務工作技巧、知能，社區培力與實務課程相結合。 

5. 辦理標竿社區參訪進行意見交流、諮詢、輔導、聯繫，建構社

區工作賡續發展機制。 

6. 如為延續性計畫，申請時請檢附前一年度服務績效及成果資

料，以作為審核參考。 

7. 獲補助單位應配合本部，於計畫完成後辦理相關成果發表或其

他活動，核銷時並應檢附具體成果報告及成果照片到部。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專業服務費、授課鐘點費、專題演講費、專家學者出席費、臨時

酬勞費、印刷費、住宿費（最多以三天二夜計）、交通費、撰稿

費、場地費、場地佈置費、器材租金、錄影費、宣導費、膳費、

保險費及專案計畫管理費（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之百分

之五）。 

 

五、 強化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2.立案之社會團體 

3.財團法人基金會 

4.設有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心理或輔導等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 

5.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二) 補助原則： 

1. 直轄市、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結合民間團體提供藥癮者家庭

支持服務。 

2. 辦理跨縣市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建構跨區域的藥癮者家

庭支持服務機制。 

3. 辦理藥癮者家庭需求調查、關懷訪視、藥癮者家庭支持或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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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各項家庭維繫及支持性親子活動、親子講座、教育訓練，

結合民間團體及社會福利資源，提供各項協助及關懷服務。 

4. 編印藥癮者家屬手冊、家庭宣導手冊、文宣單張等。 

5. 如為延續性計畫，申請時請檢附前一年度服務績效及成果資

料，以作為審核參考。 

6. 獲補助單位應配合本部，於計畫完成後辦理相關成果發表或其

他活動。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補助專業服務費；業務費 1年最高上限 10萬元，包含：補助場

地費、佈置費、器材租借、膳費、文宣資料費、印刷費、撰稿費、

排版費、翻譯費、授課鐘點費、出席費、專題演講費、差旅費、

交通費、臨時酬勞費、保險費、錄影費及雜支。 

 

六、 本土社會工作實務模式之建構與分享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2.立案之社會團體 

3.財團法人基金會 

4.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5.學術單位。 

(二) 補助原則： 

1. 推動台灣社會工作與國際接軌交流。 

2. 建構社會工作跨專業服務合作、社會工作新趨勢與創新服務模

式。 

3. 編製、建構社會工作專業知能及資源分享工具書或平台。 

4. 如為延續性計畫，申請時請檢附前一年度服務績效及成果資

料， 以作為審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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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獲補助單位應配合本部，於計畫完成後辦理相關成果發表或其

他活動。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臨時酬勞費、授課鐘點費、出席費、專業服務費、印刷費、住宿

費、交通費、翻譯費、口譯費、撰稿費、場地費、場地佈置費、

器材租金、錄影費、宣導費、膳費、雜支或專案計畫管理費及其

他創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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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專業服務費補助基準為 

一、領取專業服務費之專業人員資格條件為符合下列之 1者（請款及核銷時

應檢附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一) 領有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 

(二)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 

(三)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第

一項第一款社會工作科系、第三款規定之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

科系畢業。 

(四)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應

考資格所定學科及學分規定者。 

 

二、專業服務費用每月最高可申請新臺幣 3萬 5,000元補助；專業督導費用

每月最高可申請新臺幣 3萬 9,000元補助，申請基準如下表： 

 

請款及核銷時

應檢附資格證

明文件影本 

具學士學位 具有專業證照或

相關系所碩士以

上學歷之證明 

具有專業證照及

相關系所碩士以

上學歷之證明 

專業服務費 每月 3萬 3,000

元，總計為新臺

幣 44萬 5,000

元。 

每月 3萬 4,000

元，總計為新臺

幣 45萬 9,000

元。 

每月 3萬 5,000

元，總計為新臺

幣 47萬 2,000

元。 

專業督導費 每月 3萬 7,000

元，總計為新臺

幣 49萬 9,000

元。 

每月 3萬 8,000

元，總計為新臺

幣 51萬 3,000

元。 

每月 3萬 9,000

元，總計為新臺

幣 52萬 6,000

元。 

＊上列費用為 12個月薪資及 1.5個月年終獎金。 


